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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费减负 

优化发展软环境措施的通告 

（第５号） 

吉政明电〔２０１６〕１８号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省政府决定，再实施６项清费减负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继续深化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２项） 

  （一）取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两个前置条件。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

起，取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需要提供的 “建设项目行业主管部门

的预审意见 ”和 “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两个前置条
件。即：建设项目不论有没有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在提交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审批时，直接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不需要到建设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预审并提供建设项目行业主管部门的预

审意见；建设单位在提请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时，不需要提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二）对４项专利收费实施减缴优惠。专利证书由知识产权局颁发、登记

和公告，不实行年度检验制度。各级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科技厅〔局〕或知识

产权局）以及其他行政机关，没有对专利证书进行发放检验或年检的权力和法

定职能。如有企业及专利权人发现有关对专利证书进行检验、收费行为应为欺

诈和滥收费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为减轻企业和个人专利申请和维护负

担，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起，实施新的《专利收费减缴办法》（财税〔２０

１６〕７８号），凡符合费用减缴条件的专利申请人对申请费、发明专利申请

实质审查费、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６年内的年费、复审费等４种专利收费可以

申请减缴。即：凡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３５００元（年４.２万元）的个人，上

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３０万元的企业，以及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营
利性科研机构，都可以向知识产权局请求减缴申请费、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

费、年费、复审费等４项专利收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

利申请人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应当分别符合减缴条件规定。专利申请人或者



专利权人为个人或者单位的，４项专利费用减缴比例为８５％；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申请人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４项专利费用减缴

比例为７０％。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轻企业负担（２项） 

  （一）禁止强制企业自建项目招标并收取相关费用。严格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３号，２０

００年５月１日发布），凡是建设工程资金来源不属于财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
金，投资项目没有关系到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的项

目，在依法依规履行审批建设手续的同时，相关部门不得强制纳入招标范围并

收取相关费用，不得擅自设置审批事项、增加审批环节、干预当事人自主权、

增加企业负担。 

  （二）企业不负担动物卫生标志所需费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动物卫生

证章标志实行层级发放和管理，由市、县两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逐级报送计

划、订购并负责发放管理，所需费用应由所在地县级政府纳入财政预算，全省

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收取费用。 

  三、规范涉企收费行为优化政府服务（２项） 

  （一）严格按数额及标准收取水资源费。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４６０号）及《吉林省物价局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水利

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吉省价格〔２０１３〕３

０４号）规定，取用地表或地下水应缴纳水资源费，未经省政府批准，不得擅

自减免、缓征或停征。征收数额按取水量和排水量（即立方米）计算收取，不

以 “井”的数量为征收依据。凡没有按照取水量和排水量计算水资源费征收数

额的，为违规收取，项目建设单位应拒绝缴纳并举报。 

  （二）规范工程用自来水计量收费。各地供水企业不得收取已取消的 “与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重复收取的与自来水相关的专项配套费”。自来水费严格

实行计量收费，计量单位为立方米，不得按照面积等计量收取。自来水价格标

准由各地制定。 

  有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可向吉林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投诉举

报，电话０４３１－８８９０４３９３。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按标准收

费，串通涨价或有价格欺诈行为的，可通过拨打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或登

录网站 http://12358.ndrc.gov.cn 等方式进行价格举报。 

  特此通告。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